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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同样，合法筹划减轻

税负也是纳税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所谓纳税筹划，简而言

之就是在遵守、尊重税法的前提下，通过预先的合理安排

和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盖地，

2009）。在我国，由于个人所得税采用代扣代缴的征收体

制，纳税人自我筹划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作为代扣代缴主

体的各单位财务部门，通常将职工薪酬的纳税筹划视为

分外工作，纳税筹划工作也不是部门考核的具体指标，因

此筹划动力明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职工的

抱怨，甚至导致劳资之间、部门之间的不和谐。因此，本文

试图探索一种个人工薪所得最优纳税方案的简明图谱，

将职工薪酬筹划工作简化为“对人照镜、按方取药”，供各

单位财务部门参考。

一、纳税筹划起点：工资薪金与年终奖金的计税差异

“选择”和“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纳税后果，而对不同

纳税后果和经济利益的比较与权衡，正是纳税筹划的着

力点。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讲，个人所得主要来源于两

个方面：一是按月发放的工资薪金，二是包括年终奖金在

内的各种奖励性薪酬。根据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上述两种

性质的薪酬分别适用不同的计税办法。

（一）工资薪金的计税办法和筹划要点

1. 工资薪金的计税办法。自 2011年 9月 1日起，工资

薪金所得按其应纳税所得额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基本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

扣除数；应纳税所得额=月工资薪金收入-费用扣除（境内

公民普遍适用月扣除3 500元标准）。

2. 工资薪金的筹划要点。

要点一：充分利用免税项目。“月工资薪金收入”仅指

应纳税的薪金所得，不包括按标准计提的住房公积金、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性收益。因此，对于尚未达到最

高标准的单位，可以通过提高上述福利性支出来增加职

工福利。当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各地规定的

计提标准上限，否则就失去了避税的功效。

要点二：尽量平滑每月工资。“超额累进税率”前提

下，应使每月工资尽量平滑，不宜出现极高极低大幅波动

的现象（胡艳，2012）。否则，可能导致极高月份突破各级

次临界值的部分适用更高税率；而极低月份甚至不足费

用扣除限额，虽不用纳税但却浪费了限额免税的优惠。

要点三：加强职工在职福利。实务中，各单位在节假

日发放米、面、油、月饼票、购物卡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

存在上述所得不必纳税的误区。但按我国现行税法规定，

上述非货币性所得同样属于纳税范畴，并不能达到节税

的效果。合理的筹划是加强单位职工日常的在职福利（李

华丽，2009），如单位提供工作餐、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福

利设施等，而不是相关补贴。

（二）年终奖金的计税办法和筹划要点

1. 年终奖金的计税办法。自 2005年 1月 1日起，纳税

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年终奖金，按照以下办法计税：先将雇

员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年终奖金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确

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如果在发放年终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年终奖

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

然后再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年终奖金的适用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

2. 年终奖金的筹划要点。

要点一：充分利用年终奖金税收政策。我国《税法》明

确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里，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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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允许采用一次。即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等

一律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按照7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纳

税额。

在 7级超额累进税率下，每月应税薪酬超过 5 000元

的部分就适用 10%以上的税率；而年终奖金只要不超过

18 000元（18 000÷12未超过第一级税率上限 1 500元），

即可适用3%的税率。因此，对于工资较高而年终奖金较少

的单位，可以通过改变两者之间的结构，如“增加年终绩

效奖金的比重”等方法来减轻税负（侯素芬，2012）。
要点二：注意规避税收陷阱。上述年终奖金计税办法

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其实质是全额累进税率。全额累进

税率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会引起临界值附近税负陡然增

加，甚至出现“名增实减、加薪致损”的不合理现象（崔海

霞，2010）。
举例说明如下：A员工年终奖金 18 000元，B员工年

终奖金18 001元，两人当月工资均超过费用扣除额。

A员工年终奖金18 000元除以12商数为1 500元，对

应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适用税率为3%，适用速算扣除数

为0。则A员工年终奖金应纳税额=18 000×3%=540（元）。

B员工年终奖金18 001元除以12商数大于1 500元，

对应 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适用税率为 10%，适用速算扣

除数为 105。则B员工年终奖金应纳税额=18 001×10%-
105=1 800.1-105=1 695.1（元）。

B员工较A员工多拿1元年终奖金，却要多纳1 155.1
元税金。由此可见，单位财务部门了解税收制度，规避税

收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年终奖金单独计税的方法与各月工资薪金的

计税方法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为纳税筹划提供了现实

操作的空间。

二、纳税筹划的钥匙：合理规避临界值，推演测算税

负均衡点

工资薪金所得计税办法的实质是超额累进税率，年

终奖金计税办法的实质是全额累进税率。如前所述，超额

累进税率相对合理，当应纳税所得额超过某一级次的临

界值时，仅就超过的部分适用高税率，税负增加较为平

缓；而全额累进税率则有一定的制度缺陷，当应纳税所得

额超过某一级次的临界值时，全额适用高税率，会出现税

负陡然激增的不合理现象（梁文涛，2011）。因此，了解税

制差异、合理规避临界值，就成了个人工薪所得纳税筹划

的金钥匙。

当两种方式下适用税率相同并且已达到该档税率上

限时，如果再有薪资上涨应优先考虑增加工资薪金项目，

使税负平缓增加而不是急剧暴涨。而如果收入继续上涨，

是增加年终奖金还是增加每月薪金则可以通过量化计算

其税负均衡点。具体推演测算过程如下：

1. 当年薪总额 c≤42 000元时，不发年终奖，每月工资

平均分配，可实现零税负。

2. 当年薪总额 42 000元<c≤ 60 000元时，月薪筹划

额为 3 500元，不用纳税；其余为年终奖金，按 3%纳税，可

实现总体税负最低。

3. 当年薪总额 60 000元<c≤ 78 000元时，年终奖金

为 18 000元，按 3%纳税；其余每月平均分配，按 3%纳税，

可实现总体税负最低。

4. 当年薪总额为78 000元，年终奖金为18 000元时，

每月薪金 5 000元（60 000÷12）税负最低。此时两种方式

下适用税率均为 3%并且已达到该档上限，若再有薪资上

涨，应优先增加每月薪金，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直至下档

上限 8 000元（96 000÷12）。因此，当年薪总额 78 000元<
c≤114 000元时，年终奖金定为 18 000元，按 3%纳税，其

余每月平均分配，按10%纳税，可实现总体税负最低。

5. 当年薪总额 114 000元< c≤150 000元时，纳税人

主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年终奖金18 000元不变，在8 000
元（96 000÷12）基础上增加每月薪金；二是每月薪金8 000
元（96 000÷12）不变，在 18 000元基础上增加年终奖金；

三是年终奖金增至上级临界值 54 000元，其余为每月平

均分配。三种方式的纳税情况如下：

方式一，增加月薪：T1=｛［（c-18 000）÷12-3 500］×
20%-555｝×12+18 000×3%=c÷5-18 120

方式二，增加年终奖金：T2=［（96 000÷12-3 500）×
10%-105］×12+（c-96 000）×10%-105=c÷10-5 565

方式三，年终奖金增至上级临界值：T3=｛［（c-
54 000）÷12-3 500］×10%-105｝×12+54 000×10%-105=
c÷10-5 565

分析结论：

（1）T2=T3，即第二和第三种方式下的个人所得税税

负相同。

（2）当T1=T3时，c=125 550（元）。即 125 550元为两

种方式下的税负均衡点，此时两种方式下税负相等。

当年薪总额 114 000元<c≤125 550元时，T1<T3，应
该选择增加月薪的方式，即年终奖定额18 000元，按3%纳

税；其余每月平均分配，按 20%纳税，可实现总体税负最

低。

当年薪总额 125 550元<c≤150 000元时，T1>T3，应
该选择年终奖金增至上级临界值 54 000元，其余为每月

平均分配，可实现总体税负最低。

以此类推，通过比较“增加月薪”、“增加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增至上级临界值”三种筹划方案，可以量化计

算其税负均衡点，从而得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方案。

6.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计了个人工薪所得纳税筹

划最优方案简表（见下页），希望有助于各单位财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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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职工薪酬纳税筹划。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要关注各级年终奖金临界值相

对应的税负均衡点：①年薪总额60 000元以下，每月平均

分配，不发年终奖金；②年薪总额 60 000 ~ 125 550元，年

终奖金 18 000 元，其余为每月平均分配；③年薪总额

125 550 ~ 561 000元，年终奖金 54 000元，其余为每月平

均分配；④年薪总额561 000~669 000元，年终奖金108 000
元，其余为每月平均分配；⑤年薪总额669 000 ~ 1 494 500
元，年终奖金 420 000元，其余为每月平均分配；⑥年薪

总额 1 494 500 元以上，年终奖金 660 000元，其余为每

月平均分配。这样即可实现税负最低。

三、纳税筹划的效应：促进税负公平，推动税制完善

纳税筹划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强纳

税人对税法遵从的纳税意识、减轻纳税人税负，从而促进

税负公平（于海峰、张霄，2013）。二是促进税法完善、推动

税制改革。如前所述，年终奖金的计税办法存在制度缺陷

和税法陷阱，相关立法机构应该着手完善，从而促进税法

公平、透明，降低纳税风险和不必要的筹划成本。因此，建

议国税总局对年终奖金的计税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具体建议如下：先将雇员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年终奖

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然

后按下列公式计税：年终奖金应纳税额=（年终奖金÷12×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2。

如果在发放年终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年终奖

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

然后再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

上述建议与现行计税公式相比只是微调，但实质却

是全额累进税率到超额累进税率的转变，从而消除了税

收陷阱，实现了税负公平。

接上例来说明，B员工取得年终奖金 18 001元，当月

工资薪金超过费用扣除额。

现行税法做法：年终奖金应纳税额=年终奖金×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18 001×10%-105=1 695.1（元）。

建议方案：年终奖金应纳税额=（年终奖金÷12×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12=（18 001÷12×10%-105）×12=
540.1（元）。

按建议方案来计算，B员工较A员工多拿 1元钱年终

奖金，只需多交 0.1元税金。即仅就超过临界值的部分适

用更高一级税率，从而实现了税负合理、公平透明。可见

建议方案更加科学合理，对税法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注】本文研究系梧州学院科研项目一般项目（编

号：2013C02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粤港澳产业转移研

究中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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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年薪总额（C）

0 ~ 42 000

42 000 ~ 60 000

60 000 ~ 78 000

78 000 ~ 114 000

114 000 ~ 125 550

125 550 ~ 150 000

150 000 ~ 204 000

204 000 ~ 516 000

516 000 ~ 561 000

561 000 ~ 669 000

669 000 ~ 882 000

882 000 ~ 1 122 000

1 120 00 ~ 1 422 000

1 422 000 ~ 1 494 500

1 494 500 ~ 1 662 000

1 662 000以上

月薪筹划额

0 ~ 3 500

3 500 ~ 5 000

3 500 ~ 5 000

5 000 ~ 8 000

8 000 ~ 8 962.5

5 962.5 ~ 8 000

8 000 ~ 12 500

12 500 ~ 38 500

38 500 ~ 42 250

33 750 ~ 46 750

20 750 ~ 38 500

38 500 ~ 58 500

58 500 ~ 83 500

83 500 ~ 89 525

69 541.7 ~ 83 500

83 500以上

税率

0

3%

3%

10%

20%

10%

20%

25%

30%

25%

25%

30%

35%

45%

35%

45%

月薪应纳税额

0

0 ~ 540

0 ~ 540

540 ~ 4 140

4 040 ~ 6 450

1 695 ~ 4 140

4 140-14 940

14 940 ~ 92 940

92 940 ~ 106 440

90 690 ~ 122 640

39 690 ~ 92 940

92 940 ~ 164 940

164 940 ~ 275 340

275 340 ~ 302 565

211 315 ~ 269 940

269 940以上

年终奖金
筹划额

0

0

18 000

18 000

18 000

54 000

54 000

54 000

54 000

108 000

420 000

420 000

420 000

420 000

660 000

660 000

税率

0

0%

3%

3%

3%

10%

10%

10%

10%

20%

25%

25%

25%

25%

30%

30%

年终奖金
应纳税额

0

0

540

540

540

5 295

5 295

5 295

5 295

21 045

103 995

103 995

103 995

103 995

195 245

195 245

纳税总额

0

0 ~ 540

540 ~ 1 080

1 080 ~ 4 680

4 680 ~ 6 990

6 990 ~ 9 435

9 435 ~ 202 35

20 235 ~ 98 235

98 235 ~ 111 735

111 735 ~ 143 685

143 685 ~ 196 935

196 935 ~ 268 935

268 935 ~ 379 335

379 335 ~ 406 560

406 560 ~ 465 185

465 185以上

个人工薪所得纳税筹划最优方案简表 金额单位：元


